关于红谷滩区教育事业管理中心采购

学校节能外遮阳百叶窗项目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JT2020-ZC015

二、项目名称：南昌市红谷滩区教育事业管理中心采购学校节能外遮阳百叶窗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广州海兰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市黄浦区沙浦东路沙浦大街塘片一巷一号A0126
法定代表人：龚海波  联系电话：13826007661

被投诉人：江西金泰工程造价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南昌市丰和南大道路2111号世贸APM2-9栋7层

联系人：周女士  联系电话：15070411661

四、基本情况
江西金泰工程造价有限责任公司受南昌市红谷滩新区教育事业管理中心委托，对区教育事业管理中心采购学校节能外遮阳百叶窗项目（招标编号：JXJT2020-ZC015）进行竞争性磋商采购。该项目采购预算约99.5万元，于2020年4月29日在江西省政府采购网、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采购公告。2020年5月11日，投诉人针对磋商文件中的资格条件、评审要素向被投诉人提出质疑，因对被投诉人2020年5月12日作出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0年5月19日向我局进行投诉。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1、本项目为货物采购，磋商文件要求投标人提供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和安全生产许可证书的资格条件超出项目的实际需求，与项目特点不符，属于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

2、磋商文件要求投标人提供安装方案，并围绕安装方案设置评分标准。投诉人认为本项目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未与评审因素量化指标对应，存在主观评审的可能，无法保证评审的客观公正性。另外，反映江西省旭峰实业有限公司、江西慧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响应文件装订机装订，格式雷同，存在围标或串标情形。

3、磋商文件要求业绩评分依据应提供中标（成交）通知书及合同不合理，并非所有的商业合约都有中标（成交）通知书。考察业绩的证明材料是合同，没有中标通知书，同样具有法律效力，该评审依据的设置存在排他性。

4、磋商文件商务技术要求，“综合能力”评分项，评分内容“具有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认证范围包括节能门窗（遮阳卷帘窗、中空百叶窗、铝合金门窗、塑钢门窗）生产及其场所所涉及的相关活动）得1分；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得（认证范围包括遮阳产品(铝合金外遮阳（铝合金遮阳卷帘窗）的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1分”，该两处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认证范围并不一致，国家对节能门窗和遮阳产品名称没有法定标准，而该两处认证范围却要求名称具有差别的特征，涉嫌存在指定特定供应商或制造商，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被投诉人称:
本项目属于工程项目。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二十条规定，采购人可以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供应商的特定条件，但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故采用国家行政法规认可的施工总承包资质及安全生产许可证。

安装方案评分内容包含了安装实力、人员配备、安装进度计划等，可根据安装方案进行评分，不存在评审因素未量化，打主观分的问题。

3、业绩评分依据要求投标人提供中标（成交）通知书及合同，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或排斥潜在供应商。

4、磋商文件商务评分要素与采购项目需求相关，不存在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或排斥潜在供应商。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调查: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一“磋商文件要求投标人提供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和安全生产许可证书的特定资格条件”问题。经查，本项目为货物采购项目，磋商文件设置需提供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的资格要求，超出了项目实际需求。违反了《政府采购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属于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故该投诉事项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二“本项目安装方案评分值设置未与评审因素量化指标对应”的问题。经查，磋商文件安装方案评分标准不具体，评审因素未量化到区间，分值的设置未能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违反了《政府采购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故该投诉事项成立。

另外，投诉事项2“事实依据”中反映“江西省旭峰实业有限公司、江西慧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响应文件装订机装订，格式雷同，存在围标或串标情形”的问题，经调阅现场监控及标书，发现该事项缺乏事实依据，也未在质疑范围之内，故不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三“磋商文件要求业绩评分依据应提供中标（成交）通知书及合同不合理。考察业绩的证明材料是合同，没有中标通知书，同样具有法律效力”的问题。经查,该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采购人可以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供应商特定条件，故该投诉事项不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四“商务技术综合能力评分要素“具有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认证范围包括节能门窗（遮阳卷帘窗、中空百叶窗、铝合金门窗、塑钢门窗）生产及其场所所涉及的相关活动）得1分；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得（认证范围包括遮阳产品(铝合金外遮阳（铝合金遮阳卷帘窗）的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1分”，该两处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认证范围并不一致，国家对节能门窗和遮阳产品名称没有法定标准，而该两处认证范围却要求名称具有差别的特征，涉嫌存在指定特定供应商或制造商，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的问题，经查，该项评分要素的设置与采购需求相关，但评审要求的认证范围过宽，超出了项目的实际需求，违反了《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故该投诉事项成立。

综合上述调查结果，本机关认为除投诉事项三缺乏事实依据外，其他投诉事项成立，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第二项规定，本机关决定：该项目中标结果无效，责令采购人修改采购文件，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南昌市财政局或红谷滩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红谷滩区财政局
                                   2020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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